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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57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20－020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张家港华兴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家港华兴电力”）、

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家港沙洲电力”）。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为其提供的担保总额度： 

1、本次华晨电力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华晨电力”）为张家港华兴电力提供

担保金额为 10,000 万元，公司（含下属公司）已为其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 521,535

万元（含本次担保金额）。 

2、本次张家港沙洲电力为张家港华兴电力提供担保金额为 30,000 万元，公

司（含下属公司）已为其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 521,535 万元（含本次担保金额）。 

3、本次张家港华兴电力为张家港沙洲电力提供担保金额为 60,000 万元，公

司（含下属公司）已为其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 685,319.06 万元（含本次担保金额）。 

●公司目前对外担保总额度为 3,242,010.43 万元（其中：公司对下属公司提

供担保总额度为 2,170,385.35 万元；下属公司之间提供担保总额度为 800,480.08

万元；下属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为 88,500 万元；公司对控股股东永泰集

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为 120,000 万元；公司对外部企业提供担保总额度为

62,645 万元）。 

●本次担保事项由被担保方提供相应反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公司 2020 年 3 月 4 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

提供以下担保： 

1、公司所属全资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支行申请金额为 10,000 万元、期限不超过 2 年的综合授信，由公司全资

子公司华晨电力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该笔担保为到期续保，由张家港华兴电

力提供反担保。具体业务和担保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2、公司所属全资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拟向国家开发银行苏州市分行申请金

额为 30,000 万元、期限不超过 2 年的综合授信，由公司所属控股公司张家港沙

洲电力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以江苏华晨电力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张家港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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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电力 80%股权和张家港华兴电力 50%股权提供质押。该笔担保为到期续保，

由张家港华兴电力提供反担保。具体业务、担保和质押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

关合同内容为准。 

3、公司所属控股公司张家港沙洲电力拟向国家开发银行苏州市分行申请金

额为 60,000 万元、期限不超过 2 年的综合授信，由公司所属全资公司张家港华

兴电力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以江苏华晨电力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张家港沙

洲电力 80%股权和张家港华兴电力 50%股权提供质押。该笔担保为到期续保，

由张家港沙洲电力提供反担保。具体业务、担保和质押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

关合同内容为准。 

根据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与所属控股（控

制）企业间以及公司所属各控股（控制）企业间提供担保的议案》，上述担保事

项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批准后即可实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张家港华兴电力基本情况 

张家港华兴电力，注册地址：张家港市东莱镇镇南，法定代表人：张大林，

注册资本：80,000 万元，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范围：电力投资、

建设、生产、销售；热力供应服务；从事电力工业的相关业务。该公司为本公司

所属全资公司。 

截至 2019 年 9 月末，张家港华兴电力资产总额 469,213.00 万元，负债总额

335,938.64 万元，净资产 133,274.36 万元，资产负债率 71.60%；2019 年 1-9 月

实现营业收入 106,723.65 万元，净利润 6,005.60 万元（未经审计）。 

2、张家港沙洲电力基本情况 

张家港沙洲电力，注册地址：张家港市锦丰镇三兴，法定代表人：巩家富，

注册资本：271,250 万元，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范围：火力发电；

配售电；热力供应；煤炭销售；仓储服务；港口经营；货运经营；污泥处理处置；

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该公

司为本公司所属控股公司。 

截至 2019 年 9 月末，张家港沙洲电力资产总额 1,769,701.36 万元，负债总

额 1,450,400.48 万元，净资产 319,300.88 万元，资产负债率 81.96%；2019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491,441.52 万元，净利润 44,302.75 万元（未经审计）。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1、华晨电力为张家港华兴电力担保主要内容 

公司所属全资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

家港支行申请金额为 10,000 万元、期限不超过 2 年的综合授信，由公司全资子

公司华晨电力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该笔担保为到期续保，由张家港华兴电力

提供反担保。具体业务和担保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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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家港沙洲电力为张家港华兴电力担保主要内容 

公司所属全资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拟向国家开发银行苏州市分行申请金额

为 30,000 万元、期限不超过 2 年的综合授信，由公司所属控股公司张家港沙洲

电力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以江苏华晨电力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张家港沙洲

电力 80%股权和张家港华兴电力 50%股权提供质押。该笔担保为到期续保，由

张家港华兴电力提供反担保。具体业务、担保和质押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

合同内容为准。 

3、张家港华兴电力为张家港沙洲电力担保主要内容 

公司所属控股公司张家港沙洲电力拟向国家开发银行苏州市分行申请金额

为 60,000 万元、期限不超过 2 年的综合授信，由公司所属全资公司张家港华兴

电力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以江苏华晨电力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张家港沙洲

电力 80%股权和张家港华兴电力 50%股权提供质押。该笔担保为到期续保，由

张家港沙洲电力提供反担保。具体业务、担保和质押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

合同内容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1、张家港华兴电力、张家港沙洲电力上述融资业务均为

经营发展需要，且为各下属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相关担保风险较小。2、本次

各项担保事项均由被担保方提供相关反担保，能够保障公司的利益。3、本次各

项担保事项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有关对外担保规

定的要求。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及下属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度为 3,242,010.43 万元（含本次

公告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34.49%，总资产的 30.43%，

其中：公司对下属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为 2,170,385.35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90.04%，总资产的 20.37%。 

六、公告附件 

张家港华兴电力、张家港沙洲电力营业执照及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三月五日 


